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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 

生效及召开《协定》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 

筹备委员会 

组织会议 

2024 年 6月 24 日至 26日，纽约 

  筹备委员会共同主席在组织会议上的闭幕辞 

 在过去三天里，根据大会第 78/272 号决议的授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生效及召

开《协定》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委员会讨论了组织事项委员会，包括选

举委员会共同主席和主席团、委员会会议日期和委员会工作方案。 

 在组织会议开始时，筹备委员会听取了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

律顾问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的发言。 

 2024年 6月 24日，筹备委员会选举伯利兹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珍妮·科耶-费

尔逊为委员会共同主席，并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选举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首席

顾问兼第一助理部长亚当·麦卡锡为委员会共同主席。 

 各代表团在一般性发言中强调，《协定》是国际法的一个里程碑，是多边主

义的胜利。许多代表团欢迎迄今已有 91 个国家签署、7 个国家批准《协定》，还

有代表团表示，它们正在开展成为《协定》缔约方的内部进程。许多代表团强

调，为支持各国成为《协定》缔约方和有效执行《协定》而提供的能力建设和

技术援助必须量身定制，并满足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需求。一些观察

员着重介绍了他们与《协定》交叉的工作领域或旨在支持各国努力成为《协定》

缔约方的工作领域。 

 各代表团强调，必须确保筹备委员会为《协定》的生效和执行工作奠定坚

实基础，并确保筹备委员会为缔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高效召开进行筹备。各代

表团强调，必须确保整个进程具有包容性，并确保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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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切实参与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收到了秘书处提供的

关于根据大会第 69/292 号决议设立并经第 78/272 号决议扩大的自愿信托基金状

况的资料。在这方面，强调了通过信托基金提供支助的重要性，并鼓励向该基

金提供更多捐款。 

 关于主席团，根据第 78/272 号决议第 7 段，筹备委员会决定按照根据《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

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政府间会议的惯例行事，并

选举由国家组成的主席团成员，但有一项谅解，即各届会议的副主席应尽可能

保持不变，以确保主席团的稳定，同时铭记考虑性别平衡的必要性。在此基础

上，委员会选出了由下列成员组成的主席团：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比

利时、巴西、智利、德国、日本、拉脱维亚、毛里求斯、菲律宾、波兰、罗马

尼亚、塞拉利昂、新加坡和南非。6 月 26 日，亚当·麦卡锡(澳大利亚)当选为共

同主席，澳大利亚辞去主席团职务，委员会选举加拿大填补主席团空缺。委员

会注意到，作为一项例外，在不构成先例的情况下，亚太国家组在主席团的三

个席位将在委员会届会期间由九个国家轮流担任；下列国家将依次分别出席组

织会议、第一届实质性会议和第二届实质性会议：新加坡、汤加和斐济；日本、

中国和大韩民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因此，根据这项谅解，新加坡、

日本和菲律宾将担任组织会议主席团成员，汤加、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将担任第

一届实质性会议主席团成员，斐济、大韩民国和越南将担任第二届实质性会议

主席团成员；在以后各届会议上(如举行)，担任亚太国家组席位的主席团成员，

则由有关国家通知共同主席。 

 筹备委员会未经修正通过了组织会议议程(A/AC.296/2024/1)和组织会议工

作安排(A/AC.296/2024/2)。 

 关于议程项目 5(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决定推迟到第一届实质

性会议审议这一事项。 

 关于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日期，委员会决定，将在 2025年至少举行两届会议，

每届为期两周，包括 2025 年 4 月 14 日至 25 日和 8 月 18 日至 29 日，并在 2026

年至少举行一届会议，每届为期两周，日期将由秘书长与委员会共同主席协商

确定。委员会还决定，可能会在稍后阶段决定是否举行额外会议。 

 关于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方案，许多代表团欢迎秘书处关于协定缔约方会议第

一次会议将处理的事项的说明(A/AC.296/2024/3)。与会者讨论了本说明附件所载

的各组问题，并决定请共同主席与主席团协商，在此基础上拟订委员会暂定工作

方案。委员会商定，其实质性会议的议程将不包括关于一般性发言的项目。还有

与会者认为，应在实质性会议议程中列入一个关于任何其他事项的项目。 

 关于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委员会决定，其实质性会议应以确保透明度、

包容性和切实参与的方式进行，各次会议将得到全面的会议服务，包括所有正

式语文的口译和文件、网播及新闻和会议报道；在这些会议期间的任何特定时

间，如果举行平行会议，也不应超过两个。委员会还决定，共同主席可与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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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协商，设立非正式工作组或采取其他工作方法，包括可能在闭会期间开展工

作，以推进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还决定请共同主席与主席团协商并在秘书处

的支持下确定第一届和第二届实质性会议所需的文件。 

 最后，预备委员会决定请共同主席采取必要步骤，以便大会决定于 2025 年

4 月 14 日至 25 日和 8 月 18 日至 29 日举行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实质性会议，

并在实质性会议期间提供全面会议服务，包括文件、并行会议服务、网播及新

闻和会议报道。 

 在组织会议期间，筹备委员会深入了解了如何加快工作以处理其面前的大

量议程，以及如何以最佳方式支持《协定》的早日生效和有效执行。我感谢本

着建设性精神和最大奉献精神前来参会的所有代表团，并保证，各代表团认为

最重要的问题将在委员会范围内得到处理。 

 我还要感谢秘书处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和整个会议期间所做的工作，感谢口

译员确保所有人都能切实参加会议，并感谢会议干事的奉献和支持。 

 展望未来，我期待着与我的共同主席同事合作，指导筹备委员会取得圆满

成功。 

 

伯利兹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珍妮·科耶-费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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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

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生效及召开《协定》缔约

方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委员会需要解决的各组问题 

 此处列出的各组问题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将讨论的事项

(《协定》中有明文规定，用星号(*)表示)，以及筹备委员会组织会议期间确定

的协定缔约方大会可能在早期阶段处理的其他事项。共同主席将确保《协定》

明确列出、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处理的事项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得到优先处

理。委员会可就任何其他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和信息，供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 

 一. 治理问题 

1. 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 

2. 根据《协定》设立的下列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运作方式和议事规则： 

 (a) 获取和惠益分享委员会； 

 (b)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委员会；(*) 

 (c) 财务委员会； 

 (d) 执行和遵守委员会；(*) 

 (e) 科学和技术机构。(*) 

3. 科学和技术机构(*)及上文第 2 段所列根据《协定》设立的其他附属机构成

员的甄选程序。 

4. 秘书处的运作安排，包括其所在地。(*) 

5. 报告要求。 

6. 加强与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部门机构合作

的安排。 

 二. 与信息交换所机制的运作有关的问题 

7. 信息交换所机制的运作方式，例如： 

 (a) 平台的类型、架构和功能； 

 (b) “BBNJ”标准化批次标识符的生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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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便利将能力建设需求与可得的支持和海洋技术转让提供者进行匹配的

模式，并为获取相关专门技能和专长提供便利； 

 (d) 与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部门机构的合

作条件。 

 三. 财务细则及财政资源和机制 

8. 关于缔约方大会供资以及秘书处和任何附属机构供资的财务规则。(*) 

9. 为落实相关供资规定，与全球环境基金做出的安排。(*) 

10. 实施关于财政资源和机制的其他规定，例如：1  

 (a) 作为根据《协定》设立的财务机制的一部分，设立自愿信托基金； 

 (b) 为落实关于特别基金的规定作出安排，包括与申请和批准程序有关的

安排； 

 (c) 分摊会费比额表。 

 

__________________ 

 1 有待进一步协商。 


